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
-------规划设计条件审批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

	
	
	子项名称
	规划设计条件审批

	5
	实施主体
	自治区人防办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南宁市青秀区怡宾路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综合窗口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1—5773653/5773486/5583267/5773684/2853323

	
	
	监督电话
	0771—5595845

	12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主席令第七十八号公布，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十一届第41号，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三条  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和其他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充分考虑防灾、防震、防倒塌等因素，规范确定防护单元、抗爆单元，增强工程抗力结构，确保工程设施安全使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人民防空防护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协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做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2013年4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方案的要求安装。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三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并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13
	实施对象
	自治区辖区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自治区、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主席令第七十八号公布，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十一届第41号，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1月30日修正）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交通运输、卫生以及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十三条  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和其他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充分考虑防灾、防震、防倒塌等因素，规范确定防护单元、抗爆单元，增强工程抗力结构，确保工程设施安全使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人民防空防护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协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做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2013年4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方案的要求安装。
4.《关于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下放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桂人防办字[2017]216号）一、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事项  审批权限调整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属于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的，其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由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实施；其余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设区市、县（市）级人民防空办公室实施审批。

	16
	行使内容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属于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的，其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由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实施。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
时限
	10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2013年4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方案的要求安装。

	20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目录、申请表（空表）、申请表（示范文本）详见附件2、3、4。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1. 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表）及其相关材料进行完整性、准确性审核；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
3.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印制；
4.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防空地下室规划设计条件的批复。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5。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不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

	32
	物流快递
	邮寄/自取。

	33
	运行系统
	自治区政务服务通用软件系统。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1. 规划总平图纸必须是规划部门出具的吗？
答：规划总平图纸须由有资质规划设计院设计，经过规划部门的审核盖章后出具的图纸。

	
	
	2.设计条件审请表中“建设项目规划明细表”须由设计院核算填写盖章吗？
答：建设项目规划明细表须由设计院填写、核算，经办人签字，盖设计院公章。

	
	
	3. 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核定表一定要防空主管部门核定吗？
答：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核定须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规定核定，核定人须签名。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按照审批条件审核材料是否齐全；申请事项是否属于审批权限范围；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决定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办理条件和标准，审核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审查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同意或不同意决定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违反规定批准免建、少建、缓建防空地下室或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等级的，或者违反规定批准建设单位以缴纳易地建设费代替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2．违反规定批准减免、缓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3．违反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的，或者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认可文件接受竣工备案的；
4．违反规定出具或者不出具认可文件的；
5．挤占、截留、挪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6．隐瞒人民防空工程安全隐患的；
7．对违反人民防空法律、法规的行为，不查处、不追究的；
8．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37
	备注
	





3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 1．严格执行《人民防空法》《广西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2、 2．规范工作程序、明确细化审批标准，彻底消除自由裁量权，加强制度建设；
3、 3．加强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4、 4．在执行政策法规中遇到的复杂、特殊事项的处理，一般情况经处务会研究报分管领导审定；
5．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研究报主任办公会审定。
	行政审批窗口首问责任人、负责人

	
	2.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行政审批办负责人

	
	3.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低
	
	办分管领导

	
	4.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受他人请托，打招呼或产生影响备案公正性的行为。
	低
	
	办管领导



附件：
1.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审批表（空白）
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审批表（示范文本）
5．关于******项目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的批复样本


附件1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
申请人提出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材料当场审查
作出
处理
当场
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应补正的全部材料及程序
作出
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应受理部门
承办人（
或窗口首问责任人）提出审查意见（限
4
个工作日）
行政审批办主任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限
3
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
作出
予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决定（
限
3
个工作日）
文印
室制作
决定文件，档案室整理归档（
限
2
个工作日，不计
入承诺
办结时限）
服务窗口
首问责任人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
个工作日，不计
入承诺
办结时限）
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


















附件2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县（市）级人防办请示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盖单位公章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许可审批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原件
	否
	3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字
	

	3
	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总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加盖“与原件无异”章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审批表
         防[ XX ]兼设审字第（XX ）号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 
申报须知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标准：
（一）城市（含县城）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
（二）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的要求安装。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平时用途
	

	项目是否分期
建  设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战时用途
	

	建
设
单
位
申
请
报
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公司XXX项目地下空间开发总建筑面积为XXXX平方米，现根据经批准的规划总平，申请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的审核。请予以办理。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XX年XX 月XX日

	备

注
	（1）、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向我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规划总平若有调整修改应重新申请人防设计条件
（3）、本表一式三份，可在广西人防网（www.gxrf.gov.cn）下载。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项 目 规 划 明 细 表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平时用途

	
	
	
	

	
	
	
	

	
	
	
	

	
	
	
	

	
	
	
	

	
	
	
	

	
	
	
	

	
	
	
	

	
	
	
	

	
	
	
	

	
	
	
	

	合  计
	
	

	设计单位对以上面积审核意见
	经核以上面积属实
经办人  ：          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申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申请


	1、属于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2、属于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防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3、属于非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且不在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4、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拟设置的战时功能为：      类    等人员掩蔽部     个、     类物资库     个，其他：  
建设单位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面积核定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应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建筑面积（m2）
	备注

	
	
	
	
	

	
	
	
	
	

	
	
	
	
	

	
	
	
	
	

	
	
	
	
	

	
	
	
	
	

	
	
	
	
	

	
	
	
	
	

	
	
	
	
	

	
	
	
	
	

	
	
	
	
	

	
	
	
	
	

	
	
	
	
	

	
	
	
	
	

	
	
	
	
	

	
	
	
	
	

	合计
	
	

	核定人签字：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

	经办
人审
核意
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科室负责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防办审批意见
	业务处室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建筑面积达20000m2以上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设计条件审批表

  XX      防[ XX ]兼设审字第（XX ）号






申请单位（盖章）：     XXXXXXXXX       

申请时间：   XX年XX月XX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设计条件 
申报须知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标准：
（一）城市（含县城）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
（二）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的要求安装。










	
建设单位
	XXXXXXXX公司

	单位地址
	        XX 市  XX     区（县）XX    路   XX  号 

	项目名称
	XX花园

	项目地址
	    XX 市  XX     区（县）XX    路   XX  号

	联系人
	XX XX XX
	联系电话
	XX XXXXXX

	申报日期
	XX年XX月XX日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平时用途
	停车场

	项目是否分期
建  设
	项目分期情况：
第一期：1,2,3，…
第二期：4,5,6，…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战时用途
	人员掩蔽、物资库

	建
设
单
位
申
请
报
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公司XXX项目地下空间开发总建筑面积为XXXX平方米，现根据经批准的规划总平，申请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设计条件的审核。请予以办理。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XX年XX 月XX日

	备

注
	（1）、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向我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规划总平若有调整修改应重新申请人防设计条件
（3）、本表一式三份，可在广西人防网（www.gxrf.gov.cn）下载。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项 目 规 划 明 细 表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平时用途

	1栋
	2
	2400
	停车场

	2栋
	2
	2000
	停车场

	3栋
	2
	1600
	停车场

	4栋
	1
	800
	停车场

	5栋
	1
	1000
	停车场

	6栋
	1
	600
	停车场

	地面无建筑
	2
	2000
	停车场

	
	
	
	

	合  计
	
	

	设计单位对以上面积审核意见
	经核以上面积属实

经办人  ：XXX                 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申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申请


	1、属于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2、属于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防建筑面积为：    4000                      平方米；
3、属于非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且不在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0    平方米；
4、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拟设置的战时功能为：    XX  类  二  等人员掩蔽部   2  个、   XX  类物资库 1    个，其他：0
  
建设单位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XXXXX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面积核定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应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建筑面积（m2）
	备注

	1栋
	1
	1000
	1000
	

	2栋
	1
	1000
	1000
	

	3栋
	1
	4000
	4000
	

	4栋
	2
	10000
	10000
	

	5栋
	2
	10000
	10000
	

	
	1
	3000
	3000
	

	
	2
	3000
	3000
	

	
	
	
	
	

	
	
	
	
	

	
	
	
	
	

	
	
	
	
	

	
	
	
	
	

	
	
	
	
	

	
	
	
	
	

	
	
	
	
	

	
	
	
	
	

	
	
	
	
	

	
	
	
	
	

	
	
	
	
	

	
	
	
	
	

	
	
	
	
	

	
	
	
	
	

	
	
	
	
	

	
	
	
	
	

	
	
	
	
	

	
	
	
	
	

	
	
	
	
	

	
	
	
	
	

	
	
	
	
	

	
	
	
	
	

	
	
	
	
	

	合计
	32000
	

	核定人签字：xxxx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经办
人审
核意
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科室负责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防办审批意见
	业务处室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属自治区重点工程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关于XXXXXXX项目地下空间开发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计条件的批复
XXX市人防办：	
   你办《关于XXX项目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的请示》（XXX报[20XX]XX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国人防[2003]第18号）及《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50808-2013）等相关规定，经审核，现就该项目防空地下室规划设计条件批复如下：
一、XXX
二、XXX
三、XXX







二〇 XX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  年   月   日印发  
